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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會議討論案               提案機關：
環境保護局

法 務 局 
案由：為修正「臺北市檢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獎勵辦法」

第十四條條文案，謹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 一、水污染防治法於一０四年二月四日修正公布，依該法第

六十六條之四規定，民眾得檢舉違反該法之行為，其經

查證屬實且罰鍰達一定金額者，得以實收罰鍰總金額收

入之一定比例提充檢舉獎勵金予檢舉人，並授權直轄市

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就檢舉人資格、獎金提充比例、分

配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訂定辦法，本府爰於一０五年八

月三十一日依前揭規定授權訂定「臺北市檢舉違反水污

染防治法案件獎勵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並發布施

行。因水污染防治法就請領獎金之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

效未有特別規定，故有關請領獎金之請求權時效應回歸

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，爰擬具本辦法

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，刪除逾期未領取獎金者視為放

棄之規定，並酌作文字修正。 

 二、本案業經本府法務局一０九年八月二十七日第七四一次

法規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 

 三、檢陳本辦法第十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各

一份。 

擬辦：擬提請審議通過後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；俟發布後，依

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函請行政院備查及

臺北市議會查照。 

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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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檢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獎勵辦法」第十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十四條  經核定發給獎金之案件，
由環保局通知檢舉人領取獎金

，並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十四條  依本辦法核發之獎金，經
通知檢舉人領取，逾三個月未

領取者，視為放棄。 

考量水污染防治法就請領獎金並無請求
權消滅時效之特別規定，應回歸行政程

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有關人民之

公法上請求權時效之規定，爰參考臺北
市檢舉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

案件獎勵辦法體例，刪除獎金領取期限

之規定，並酌作文字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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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檢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獎勵辦法 

 

中華民國105年8月31日臺北市政府(105)府法綜字第10533191200號令訂定發布全文十五條 

 

第一條  本辦法依水污染防治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六十六條之四

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（以下簡稱環

保局）。 

第三條  本辦法名詞定義如下： 

   一 罰鍰金額：指環保局對違反本法義務者，依本法裁處罰鍰

之金額。但不包括依本法第六十六條之二規定追繳之所得

利益。 

   二 檢舉人：指自然人、法人、巡守隊、環保志工、義工等團

體。 

第四條  檢舉人發現於臺北市違反本法之案件，得以書面、言詞、

電話、傳真、電子郵件或網路向環保局提出檢舉。 

     前項檢舉應提供下列資料： 

   一 檢舉人之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地

址及聯絡方式。檢舉人為法人、巡守隊、環保志工、義工

等團體者，其法人或團體名稱、地址及其代表人姓名、地

址、聯絡方式。 

   二 違反本法之案件發生地之地址、地號、定位或其他可得確

認之位置敘述。 

   三 可供查證之相關事實、證據、照片、影片或資料。 

     第一項檢舉以言詞為之者，由受理機關作成紀錄，交檢舉

人閱覽後簽名、蓋章或按指印；以電話為之者，受理檢舉機關

應通知檢舉人到達指定處所製作紀錄。 

第五條  本法第六十六條之四第二項規定所稱罰鍰金額達一定數額

之規定如下： 

   一 依檢舉人提供之相關事證，經裁處罰鍰者，指實收罰鍰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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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達新臺幣（以下同）十萬元以上者。 

   二以撰寫程式或分析水污染防治公開資料方式檢舉違法事實，

經裁處罰鍰者，指實收罰鍰金額達六千元以上者。 

     檢舉對象包括事業、污水下水道系統、建築物污水處理設

施、廢（污）水處理專責人員、污染行為人、環境檢驗測定機

構或其他違反本法之自然人或法人。 

第六條  檢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發給獎金： 

   一 以匿名或虛偽姓名檢舉。 

   二 未於發現違規行為日起十四日內提出檢舉。 

   三 未敘明違規事實或未檢附具體證據資料。 

   四 以言詞或電話檢舉，拒絕配合製作紀錄。 

   五 為中央或地方公職人員。但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，不在此

限。 

   六 檢舉之污染案件為環保局已查獲之污染事實。 

   七 就同一污染案件，檢舉人已依其他規定領有檢舉獎金。 

第七條  環保局為審核獎勵檢舉之案件，得設立審核小組，其作業

要點另定之。 

第八條  檢舉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環保局以實收罰鍰金額之百

分之十為上限發給獎金： 

   一 違反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放流水標準，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

： 

    (一)排放廢（污）水中污染物濃度為放流水標準限值五倍以

上。但氫離子濃度指數、大腸桿菌群及水溫，不在此限

。 

    (二)排放廢（污）水中氫離子濃度指數小於二或大於十一。 

   二 違反本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、第二項及第四項有關廢（

污）水繞流排放、於廢（污）水排放（入）前與無需處理

即能符合標準之水混合稀釋或排放、廢（污）水（前）處

理設施與設備功能不足或未維持正常操作等情事。 

   三 違反本法第二十條第三項、第二十二條第一項、第三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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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第二項、第三十二條第四項或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有申報

義務，不為申報、屆期未申報或申報不完全。 

   四 違反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廢（污）水注入地下水體或排

放於土壤。 

   五 不遵守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之停止貯存、停工、停業

或停止污染行為之命令而繼續排放廢（污）水、貯存或污

染行為。 

   六 屬本法第七十三條情節重大之情形。 

   七 以撰寫程式或分析水污染防治公開資料方式檢舉違法事實

。 

     檢舉案件非屬前項各款情形者，環保局應以實收罰鍰金額

之百分之五為上限發給獎金。 

     檢舉人現為或曾為被檢舉人之受僱人者，環保局應以實收

罰鍰金額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發給獎金。 

     前三項規定之上限比率，環保局得依預算審查結果，按比

率調整並公告之。 

第九條  環保局核定獎金方式如下： 

   一 依檢舉人所提事證內容及對案件查獲之貢獻程度，在前條

規定上限範圍內，發給不同比率之獎金。 

   二 二人以上共同具名檢舉者，獎金由全體檢舉人平均分配；

二人以上先後檢舉同一案件，且均檢附具體證據資料者，

其獎金由最先檢舉者具領；無法分辨先後者，獎金平均分

配之。 

第十條  依本辦法發給檢舉人之獎金，其檢舉內容之行政處分經撤

銷者，如非檢舉不實所致，得不予追回。 

第十一條  檢舉人之姓名、年齡、住址、文書、圖畫、消息、相貌

、身分或其他足資辨別檢舉人之資料應予保密。 

      檢舉人之檢舉書、筆錄或其他資料，應以密件保存，並

禁止第三人閱覽或抄錄。 

第十二條  環保局對於檢舉人之安全，於必要時得洽請當地警察機



 

 6 

關提供保護。 

      檢舉人因檢舉案件而有受威脅、恐嚇或有其他危害行為

之虞者，環保局應洽請警察機關依法處理。 

第十三條  檢舉案件獎金之發給，以每三個月一次為原則。但獎金

預算不足時，環保局得俟後續預算編列程序及期程，彈性調

整。 

      罰鍰以分期方式繳納者，環保局得以每期實收罰鍰金額

比率發給獎金。 

第十四條  依本辦法核發之獎金，經通知檢舉人領取，逾三個月未

領取者，視為放棄。 

第十五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